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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项目35 

中东局势 

1992年6月30曰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2年6月2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部长理事会在里斯本发表的关 

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声明（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35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费尔南多‧雷诺（签名) 

* A/47/50。 

92-29095 060792 060792 0 6 0 7 9 2 



A/47/903 

Chinese 

Page 2 

附件 

1992年5月25曰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部长理事会在 

里斯本发表的关于中东局势的声明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部长理事会重申其支持1991年10月在马德里发动并为和平 

提供一次难得机会的和平进程。这一进程对于世界、尤其对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因 

为欧洲在该地区的政和经济稳定中应发挥关键作用。欧洲理事会赞扬共同发起者 

的决心和毅力以及直接有关各方的智慧和勇气。 

欧洲理事会注意到以色列大选的结果。理事会相信这些反映了以色列民主传统 

的结果将加强和平进程和争取公正持久地解决问题的决心。理事会希望以色列新政 

府和阿拉伯有关各方把握机会，通过谈判实现全面和平。 

欧洲理事会认识到，应由争议各方确定解决问题的条件，而这些条件要想有效， 

就必须通过直率的谈判并由谈判各方商定。但是，欧洲理事会重申，认为一项公正持 

久的协议必须建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之 

上，这两项决议都揭载了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协议应提供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 

内的所有国家在公认的和有保障的疆界内的安全，并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 

权。 

欧洲理事会重申所有各当事方必须承诺致力于和平进程，不得采取任何暴力行 

动，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谈判或破坏信任气氛的行动。理事会希望以色列新政府 

和阿拉伯各方迅速采取行动，实施建立信任措施。理事会期待着以色列停止在东耶 

路撒冷等被占领土上修建和扩建定居点的活动，因为按照国际法，定居点是非法的， 

并期待以方充分执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吹洲理事会还呼吁阿拉伯联盟 

成员国取消对以色列的贸易抵制，因为这不符合和平进程的精神。 

欧洲理事会重申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决心按照共同体众所周知的原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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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通过双边和多边轨道在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以色列及其阿拉伯 

邻国可以相信，欧洲将根据在和平进程中所得的进展，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繫 

荥的未来。 

欧洲理事会重申，共同体希望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理事会 

重申其支持黎巴嫩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理事会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 

黎巴嫩，并呼吁各方与在黎巴嫩执勤的联合国部队合作。欧洲理事会相信应允许黎 

巴嫩人民在确保自由和公正的条件下进行选举中，表明自己的意见。 


